资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马甲秀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资政干〔2024〕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决定：

马甲秀同志任资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瓜里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罗忠辉同志任资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口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李亚飞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试用期一年）；

伍建平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试用期一年）；

王琪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试用期一年）；

唐孝军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谭显利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试用期一年）；

彭鑫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教导员（试用期一年）；

王云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蒋权鸿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教导员（试用期一年）；

刘超龙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唐志华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试用期一年）；

唐成林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刘旺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蒋俊模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赵峰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唐峰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刘晓强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邓志标同志任资源县公安局生态环境保护大队教导员（试用期一年）；

免去李方兵同志的资源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职务；

免去康柳林同志的资源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职务；
免去蒋宁安同志的资源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职务；

免去刘建明同志的资源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教导员职务；

免去王键同志的资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免去刘奇同志的资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免去伍开祥同志的资源县公安局生态环境保护大队教导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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